高平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 高平市财政局

关于高平市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

资金使用实施方案

为科学有效使用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，调动生猪生产积极性，促进生猪稳产保供，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〈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〕778号）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3〕197号）和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4〕7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坚持公开透明、统筹规划，科学安排、合理使用，管理规范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重点奖励扶持一批发展基础较好、生猪生产供应稳定、饲养模式水平较高、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规模猪场，改善养殖生产条件、优化良种繁育体系、稳定生猪产能、扩大生产规模、提升疫病防控能力、提高养殖规模化、标准化水平，促进我市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预算金额及支持方式
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3〕197号）下达我市资金388万元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4〕71号）下达我市资金59万元，计447万元。

奖励资金采取财政补助、以奖代补等方式对高平市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项目进行支持。

三、支持范围
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生猪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、良种引进、污粪处理、防疫、保险，以及流通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、仓储、加工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出。

四、项目申报
高平市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项目，由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和市财政局共同组织申报。
（一）申报流程

申请单位自主申报，填写项目申请表，准备申报资料，经乡镇（办事处）推荐，到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申报项目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确定为国家、省、晋城市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的优先申报。
2.规模猪场现存栏1500头以上；种猪场基础母猪现存栏200头以上。

3.在我市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防疫、土地、环保等手续齐全。

4.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。
（三）申报资料

1.高平市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项目申请表。
2.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
3.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
4.猪场土地手续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
5.猪场环保手续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6.种猪场提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。

（四）申报时间

方案公示结束后进行申报，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申报。
五、资格确定

高平市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项目，由项目申报单位申报项目，形成项目库，由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对项目库进行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，按程序确定项目实施单位和实施内容，编制项目实施方案。
六、项目管理

（一）项目单位要主动接受财政、畜牧兽医部门的管理和监督。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对项目资金使用进行监管，畜牧兽医部门主要负责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。

（二）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组织项目实施，不得改变项目建设内容。

（三）项目单位要严格按照财政相关规定使用资金，严格执行财务会计制度，专款专用。

（四）项目单位要建立完善的项目档案资料，并规范保存。

七、项目验收

项目完成后由项目单位进行自验，并向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提交书面验收申请，由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、市财政局联合成立项目验收组，对项目进行验收，按规定程序进行资金拨付。

八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由分管副市长牵头，畜牧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各负其责，密切配合，组织和实施好高平市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项目，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。

（二）加快实施进度。项目单位要按照批复的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达进度、达要求， 畜牧、财政部门要加快资金的支出进度，加强资金常态化监督，推动资金政策落地生效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力度。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的宣传，营造浓厚的政策氛围，确保养殖户对奖励政策全面了解，发挥好奖励资金政策的导向作用，为我市生猪稳产保供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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